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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电解铜箔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解铜箔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能耗）限额等级、技术要求、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电解铜箔生产企业的单位产品能耗计算、考核及对新建及改扩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89和GB/T 1272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产品分类

电解铜箔产品按生产能耗的差异进行分类，见表1。

表1  电解铜箔产品分类

	品种
	种类

	锂电铜箔
	紫铜

	电子铜箔
	


5 能耗限额等级

5.1
锂电铜箔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锂电铜箔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溶铜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204

	
	2级
	227

	
	3级
	272

	生箔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578

	
	2级
	642

	
	3级
	770

	分切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11

	
	2级
	12

	
	3级
	14

	全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905

	
	2级
	1006

	
	3级
	1207


5.2
电子铜箔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电子铜箔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溶铜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187

	
	2级
	208

	
	3级
	250

	生箔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561

	
	2级
	623

	
	3级
	748

	表面处理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123

	
	2级
	115

	
	3级
	138

	分切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10

	
	2级
	11

	
	3级
	13

	全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955

	
	2级 
	1061

	
	3级
	1273


6 技术要求

6.1 对于综合性企业，应按品种[锂电铜箔、电子铜箔]分别进行考核。

6.2 只生产单一种类产品或某一种类产品的产量超过全部产品产量80%的企业，以该种类产品综合能源单耗进行考核。
6.3 现有铜箔加工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应符合表2、表3中的3级指标。

6.4 新建及改扩建铜箔加工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应符合表2、表3中的2级指标。

7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7.1 统计范围

7.1.1　生产系统
7.1.1.1  溶铜工序

从铜杆投入溶铜罐，通入空气或蒸汽等形成硫酸铜溶液，经过活性炭过滤、除油过滤、精密过滤、添加剂调整、温度调控、经管道输送至阳极槽为止的能源消耗。
7.1.1.2  生箔工序

7.1.1.2.1 锂电铜箔生箔工序

通过阴极辊在直流电的作用下，铜离子沉积在阴极辊上形成铜箔，对其酸洗、水洗，再至从阴极辊上剥离，防氧化处理，收卷并经经烘箱时效处理后为止的能源消耗。
7.1.1.2.1电子铜箔生箔工序

通过阴极辊在直流电的作用下，铜离子沉积在阴极辊上形成铜箔，对其酸洗、水洗，再至从阴极辊上剥离，收卷并经烘箱时效处理后为止的能源消耗。

7.1.1.3 表面处理工序

电子铜箔从生箔工序后在表处理机上进行酸洗、粗化、水洗、固化、水洗、灰化、水洗、钝化、水洗、硅烷化、烘干后收卷工序为止的能源消耗。

7.1.1.4 分切工序

7.1.1.4.1锂电铜箔分切工序
生箔工序完的原箔经分切机剪切出不同尺寸规格的铜箔，包装后进入成品库为止的能源消耗。

7.1.1.4.2 电子铜箔分切工序
表面处理工序完的原箔经分切机剪切出不同尺寸规格的铜箔，包装后进入成品库为止的能源消耗。



7.1.2 辅助生产系统
辅助铜箔生产所需要的设备设施消耗的能源量，包括生产所需的风、油、水、气、氧等系统，生箔、分切、包装所用洁净空调系统，酸雾抽风系统、生产所配水处理系统，仪器仪表及环保设施、车间照明、内部运输等能源消耗。

7.1.3 附属生产系统
为生产过程中提供服务所需的设备设施消耗的能源量，包括厂区照明、行政管理、理化检测、工模具制造、维修、厂区食堂等能源消耗。不包括生活用能和批准的基建（技改）项目用能。

注：生活用能指企业系统内的宿舍、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方面用能。

7.1.4 能耗分摊折算
在统计生产、辅助、附属系统的能耗时，当同一工艺路线生产多种类产品或同一品种产品采用多工艺路线时，应将生产、辅助生产、附属生产系统总能耗按产品的产量及其生产难易程度进行分摊折算。（是否需要）
7.1.5 余热利用能耗

余热利用装置用能应计入能耗。回收能源自用部分，计入自用工序；回收的能源外供或用于其他非生产用途的应予以扣除；转供其他工序，计入转供工序耗能（含转供损耗）。企业回收的余热，应按照统计期内回收并利用的蒸汽、热水等余热或通过余热加工转换产出的能源进行统计，避免重复统计。

7.2 计算方法

7.2.1 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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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ej——某工序的产品综合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ki——统计报告期内生产系统所消耗的第i类能源（含耗能工质）的折标系数；

ei——统计报告期内生产系统所消耗的第i类能源实物量（含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量）；
EHW——统计报告期内二次能源回收并外供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Mj——统计报告期内该工序合格产品的实物产量，单位为吨（t）。

7.2.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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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ez——某品种的产品综合能源单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ki——统计报告期内生产系统所消耗的第i类能源（含耗能工质）的折标系数；

ei——统计报告期内生产系统所消耗的第i类能源实物量（含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量）；
EFZ——统计报告期内辅助生产系统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EFS——统计报告期内附属生产系统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EHW——统计报告期内二次能源回收并外供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MZ——统计报告期内合格产品（产品执行标准见备注或订货单）的实物产量，单位为吨（t）。
注：GB/T 5230《印制板用电解铜箔》

    SJ/T11483《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
7.2.3 能源折算系数取值原则
能源的低位发热量和耗能工质耗能量，应按实测值或供应单位提供的数据折算标准煤。无法获得实测值的，其折标准煤系数可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或参考附录A和附录B。自产的二次能源，其折标准煤系数应根据实际投入产出计算确定。
附 录 A

(资料性)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A.1 各种能源及电力、热力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见表A.1和表A.2。

表A.1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20 908kJ/kg(5 000kcal/kg)
	0.714 3kgce/kg

	洗精煤
	26 377kJ/kg(6 300kcal/kg)
	0.900 0 kgce/kg

	洗中煤
	8 374 kJ/kg(2 000kcal/kg)
	0.285 7 kgce/kg

	煤泥
	8 374 kJ/kg～12 560 kJ/kg

(2 000kcal/kg～3 000 kcal/kg)
	0.285 7 kgce/kg～0.4286 kgce/kg

	焦炭（全干焦）
	28 470 kJ/kg (6800kcal/kg)
	0.971 4 kgce/kg

	煤焦油
	33 494 kJ/kg (8000kcal/kg)
	1.142 9 kgce/kg

	原油
	41 868 kJ/kg (10000kcal/kg)
	1.428 6 kgce/kg

	燃料油
	41 868 kJ/kg (10000kcal/kg)
	1.428 6 kgce/kg

	汽油
	43 124 kJ/kg (10300kcal/kg)
	1.471 4 kgce/kg

	煤油
	43 124 kJ/kg (10300kcal/kg)
	1.471 4 kgce/kg

	柴油
	42 705 kJ/kg (10200kcal/kg)
	1.457 1 kgce/kg

	天然气
	32 238 kJ/m³～38 979 kJ/m³

(7 700kcal/m³～9310kcal/m³)
	1.1000 kgce/ m³～1.3300kgce/ m³

	液化天然气
	51 498 kJ/kg(9310kcal/kg)
	1.757 2 kgce/kg

	液化石油气
	50 242 kJ/kg (12000kcal/kg)
	1.714 3 kgce/kg

	炼厂干气
	46 055 kJ/kg (11000kcal/kg)
	1.571 4 kgce/kg

	焦炉煤气
	16 747 kJ/m³～18 003 kJ/m³

(4 000kcal/m³～4 300kcal/m³)
	0.5714 kgce/ m³～0.6143 kgce/ m³

	高炉煤气
	3 768 kJ/m³(900kcal/m³)
	0.128 6 kgce/m³

	发生炉煤气
	5 234 kJ/m³(1 250kcal/m³)
	0.178 6 kgce/ m³

	重油催化裂解煤气
	19 259 kJ/m³(4 600kcal/m³)
	0.657 1 kgce/ m³

	重油热裂解煤气
	35 588 kJ/m³(8 500kcal/m³)
	1.214 3 kgce/ m³

	焦炭制气
	16 329 kJ/m³(3 900kcal/m³)
	0.557 1 kgce/ m³

	压力气化煤气
	15 072 kJ/m³(3600kcal/m³)
	0.514 3 kgce/ m³

	水煤气
	10 467 kJ/m³(2500kcal/m³)
	0.357 1 kgce/ m³

	粗苯
	41 818 kJ/kg(10000kcal/kg)
	1.428 6 kgce/kg


表A.2   电力和热力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能源名称
	折标准煤系数

	电力（当量值）
	0.122 9 kgce/( kW·h)

	电力（等价值）
	按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耗计算

	热力（当量值）
	0.034 12 kgce/MJ

	热力（等价值）
	按供热煤耗计算


附 录 B

（资料性）

主要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按能源等价值计）（参考值）

B.1  主要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按能源等价值计）（参考值）见表B.1.

表B.1  主要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按能源等价值计）（参考值）

	耗能工质名称
	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
	折标准煤系数

	新水
	7.54 MJ/t（1800 kcal/t）
	0.257 1 kgce/t

	软化水
	14.24 MJ/t（3 400kcal/t）
	0.485 7 kgce/t

	除氧水
	28.47 MJ/t（6 800 kcal/t）
	0.971 4 kgce/t

	压缩空气
	1.17 MJ/m³(280kcal/m³)
	0.040 0 kgce/ m³

	鼓风（原标准）
	0.88 MJ/m³(210kcal/m³)
	0.030 0 kgce/ m³

	氧气
	11.72 MJ/m³(2 800kcal/m³)
	0.400 0 kgce/ m³

	氮气（做副产品时）
	11.72 MJ/m³(2 800kcal/m³)
	0.400 0 kgce/ m³

	氮气（做主产品时）
	19.68 MJ/m³(4 700kcal/m³)
	0.671 4 kgce/ m³

	二氧化碳气
	6.28 MJ/m³(1 500kcal/m³)
	0.241 3 kgce/ m³

	乙炔
	243.76 MJ/m³(58 220kcal/m³)
	8.314 3 kgce/ m³

	电石
	60.92 MJ/kg(14 550kcal/kg)
	2.078 6 kgce/kg

	注：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和折标准煤系数是按照电厂发电标准煤耗为0.404 kgc/（kW·h） 计算的折标准煤系数。 实际计算时，推荐考虑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耗和制备耗能工质设备效率等影响因素，对折标准煤系数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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